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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 
 

 

津教规范〔2019〕15 号 

  

市教委关于强化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能力提升
的实施意见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提升研究生学术素养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，

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成才，根据《市教

委关于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津教规范

〔2019〕14 号）要求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立足人才培养能力 

1.培养单位要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，坚持理论与实践

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，把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

国际交流合作统一到人才培养上来，发挥科研育人在高等教育内

涵式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，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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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，不断提升科学研究与自主创新水平，

构筑创新发展的长期优势。 

2.要坚持用严谨的科学精神塑造人、用先进的文化理念熏陶

人、用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人，以知识拓展、能力培养、素质修

炼为重点，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学术研究全过程，引导学术学

位研究生自觉恪守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，培养研究生矢志报国的

理想追求、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、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和严谨求

实的学术作风。 

二、充分发挥导师作用 

3.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要重视对学术学位研

究生进行系统学术训练，积极提供必要条件，指导研究生了解和

掌握本学科发展动态，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理论基础、学术兴

趣和个性特点，提前设定学术研究计划，着重关注学术研究过程，

随时掌握研究生的学术训练质量与科研实践进度，有效提升学术

训练效率，确保学术研究进度和水平。 

4.要不断加强自身学术水平的再提升，切实提高指导和培养

研究生的能力。加强对研究生学术前沿、科研方法和研究范式的

指导，督促学术学位研究生加强基础理论学习，弥补理论知识短

板；指导研究生阅读大量高水平专业文献，活跃学术思维；鼓励

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，拓展学术视野；支持研究生

参与科研课题，在实践中激发原始创新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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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激发学生科研潜力 

5.培养单位要引导学术学位研究生树立远大理想、担当时代

责任、勇于砥砺奋斗、练就过硬本领、锤炼品德修为，始终牢记

从事科学研究的初心，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，

把个人发展与国家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把知识传承与科技创新

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勇做新时代的探索者和

创新者。 

6.要加强学术训练过程中的方向引导、学术指导、质量督导、

心理疏导，不断改善学术条件，优化学术环境，完善学术评价标

准，改进学术评价方法，突出人文关怀，搭建多学科交叉协同的

学术训练平台，鼓励研究生大胆尝试，勇于探索，正确面对失败，

正确对待挫折，在学术训练过程中不断磨练科研意志、提升学术

涵养，激发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。 

四、健全学术训练体系 

7.培养单位要不断完善学术训练组织管理机制，明确学术训

练目的，规范学术训练过程，要建立健全涵盖课程教学、文献阅

读、选题开题、科研实践、学术讲座、论文撰写、中期考核、论

文答辩的学术训练体系，促使学术学位研究生养成有目标、有计

划、重过程、守规范的学术习惯。 

8.要加强对课程建设的长远和系统规划，把课堂教学作为学

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积极推动研究生课堂教学革命，采取学

术报告、专题研讨、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形式，把更多探究、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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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、互动等环节纳入研究生课堂，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

力、学术鉴别能力、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。 

9.要推行和完善研究生助课助教制度，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研

究生通过梳理教学重点、承担课堂辅助教学工作、辅导学生学习、

参与教学研究与讨论等，融入教学各个环节，更深刻理解教学内

容，进一步掌握学科理论知识结构，更好地熟悉学科知识体系，

积累教学和学术研究经验。 

10.要高度重视学术实践，切实加强科教融合，依托校内实

验室、工程中心、人文社科基地等，与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等

建立联合科研实践基地，鼓励研究生承担科研助理等岗位，培养

研究生集体攻关、联合攻坚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，实现学术水

平和科研能力的升华。 

11.要多渠道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，鼓励学术学位研究

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，特别是参与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和跨学科、

交叉领域的学术交流，通过高水平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，了解

领域前沿，碰撞学术思想，启发研究思路，激发学术活力，不断

攀登科学研究高峰。 

五、设立学生研究课题 

12.导师或导师团队要充分发挥学术资源优势，支持研究生

主持或参与高水平科学研究课题，鼓励和指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

强、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对策研究课题，要求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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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研究生依托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、参加学术会议、产出毕

业成果等。 

13.培养单位要积极设立面向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课

题，资助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创新研究，引导研究生积极参

与科技创新团队和科研创新训练，不断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意识、

知识储备、创新精神和学术能力，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

研究生培养。 

14.市教委设立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，优先支持校级

研究生创新项目。自然科学类项目侧重突出原始创新能力、国际

科学前沿竞争力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能力；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

应将政治方向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，突出继承性、民族性、原创

性、时代性、系统性和专业性。 

六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 

15.培养单位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和科学研究规律，充分尊

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、方式多样性、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，建

立以原创性、前沿性、贡献度为主的学术评价制度，建立鼓励创

新、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，重视科研试错探索的价值，打造

敢为人先、勇于探索的良好学术环境。 

16.要加强学术诚信建设，强化学术学位研究生及其导师的

责任意识、诚信意识，引导师生恪守学术道德准则，遵守学术活

动规范，践行学术诚信要求。要综合采取教育引导、合同约定、

社会监督等多种方式，坚持零容忍，强化责任追究，对严重违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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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诚信要求的行为依法依规追责问责，营造坚守底线、严格自

律的学术氛围和育人环境。 

本意见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施行，2024 年 5 月 23 日废止。 

 

 

 

2019 年 5 月 2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

